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规划处〔2021〕8 号 

 

关于开展“2021 届本科毕业生专业教学满意度
测评”工作的通知 

各学院： 

我校“2021 届本科毕业生专业教学满意度测评”工作即将开

始，为确保测评工作有序开展，对相关事项安排如下： 

一、测评对象 

2021届全体本科应届毕业生（不含京江学院学生）。 

特别提醒：部分不需要提交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学生也请务

必登陆江苏大学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智能管理系统完成该项测评。 

二、测评流程 

1.登陆信息门户，选择“毕业设计”，进入“江苏大学毕业设计

（论文）智能管理系统”。 

2.点击“流程管理”中“教学满意度测评”，根据问卷提示填写

有关内容，或者直接点击毕设系统主页右上角的提示窗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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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测评结束后点击“提交”，完成测评。 

三、截止时间：2021年 5月 20日 

四、其它 

由于 2021 年问卷有较大幅度调整，有部分学生在问卷修改

前已经提交了问卷，因此请 2021年 4月 30日前提交过问卷的学

生重新完成新版问卷的测评和提交。 

 

 

 

规划发展处 

2021 年 4 月 30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江苏大学规划发展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4月 30日 

 


